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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威中法〔2020〕 18号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威海市司法局

威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建立知识产权

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的意见

各区市、国家级开发区人民法院、司法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南 海新

区政法信访办公室、综合监管执法局 :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切 实把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
“
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

”
的重要论述落到实

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



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若干意见》和

《山东省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例》,结合威海市知识产权快速发展

的实际,经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市中院)、 威海市司法

局(以 下简称市司法局)、 威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 下简称市市

场监管局)共 同研究,就深入推进知识产权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建

立知识产权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以 下简称诉调对接)制 定

如下意见。

-、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切 实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山东省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要

求,充 分发挥人民法院、知识产权人民调解委员会(以 下简称调解

委员会)预 防和化解知识产权矛盾纠纷的积极作用,依 法、公正、

高效化解知识产权纠纷 ,不 断提高调解公信力,为 知识产权纠纷当

事人提供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纠纷解决途径。

二、基本原则

(一 )依法公正原则。诉调对接工作应当依法、公正进行 ,严

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的程序,不 得损害当事人及

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二 )调解自愿原则。必须充分尊重各方当事人的意愿,保 障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不得强制调解。

(三 )高效便民原则。畅通工作联络、信息沟通渠道,根据纠

纷实际情况和当事人意愿,灵 活选择调解方式,努 力提高工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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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三、目标任务

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矛盾纠纷诉调对接机制,充 分发挥人民法

院在多元化解机制中的推动、参与、规范、保障作用,利 用调解委员

会广泛联系社会专业纠纷解决力量的人才优势,推进调解与诉讼

对接 ,形成相互联系、密切配合、携手促进的良性互动工作制度 ,为

知识产权纠纷化解提供方便、快速、规范的解决渠道,促进知识产

权成果的许可转让合作 ,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营商环境。

四、调诉内容

知识产权合同纠纷、权属纠纷、侵权纠纷及与知识产权有关的

竞争纠纷。

五、工作机制

(一 )市 中院、市司法局和市市场监管局建立知识产权纠纷调

解与诉讼对接联席会议制度,协调指导、共同推进诉调对接工作。

市中院、市司法局和市市场监管局指定专人负责调解工作的日常

事务联系,协调处理知识产权纠纷中发生的争议。

(二 )市 中院加强对知识产权诉调工作的指导,对调解委员会

的发展建设给予支持 ,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提高对接时

效。

(三 )市 司法局指导、支持和监督调解委员会开展 日常工作 ,

协调推进诉调对接机制落实。

(四 )市市场监管局支持调解委员会开展调解工作,提供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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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法律咨询、技术分析服务。

(五 )调 解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员的培训和管理,根据知识产权

纠纷调解情况选聘调解员,不 断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六、办理流程

(一 )线上推送模式

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台,法院通过调

解平台在诉前或诉中将纠纷委派、委托给调解委员会调解。调解

成功的,由 调解委员会在调解平台上报送 ,调 解不成或者当事人不

同意调解的,退 回调解平台,进入诉讼程序。

(二 )线下推送模式

1.诉前调解模式。在知识产权案件立案前,对符合条件的案

件可以引导当事人到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可

制作调解协议书,提交委托法院进行司法确认。调解不成,调 解委

员会应当将案件退回委托法院,并 告知当事人向委托法院起诉或

者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进行处理。调解结果三日内通报委托法院。

2.诉 中调解模式。已经立案的知识产权案件,可 以根据案件

实际情况并经当事人同意,委托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达成调解

协议的,三 日内通报委托法院,并 由委托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或者

由当事人向委托法院申请撤回起诉。

3.当 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者 自委托法院推送案件之 日起 30日

内(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延长)不 能达成调解协议的,调 解委员会

将案件退回委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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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 中院、市司法局、市市场监管局、调解委员会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制定具体工作细则有针对性的开展相关工作 ,引 导当事人

选择诉调对接方式解决纠纷。

七、其他事项

本意见自下发之日起实施,由 市中院、市司法局、市市场监管

局负责解释。

2020年 5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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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山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威海市委政法委。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0年 5月 11日 印发


